[image: 0c9d18f0-458a-4f87-a000-992af523e518]	版本号：2021XECGV1
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: CG-2024-0105-01

甲方（买方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983077498644J
乙方（卖方）：天津市远丰化工产品贸易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0MA05K8KG0G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的名称、规格等
货币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	序号
	产品名称
	生产厂家
（品牌）
	产品型号
	产品单价（元/KG）
	需求数量（KG）
	总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聚醚多元醇
	中石化
	LEP-3600
	10.85
	60000
	651000
	TFT0000028

	2
	聚醚多元醇
	中石化
	LEP-93/28
	11.8
	30000
	354000
	TFT0000056

	合同金额（大写）：1005000（壹佰万零伍仟元整）


第二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质量符合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,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三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 1 ）种付款方式。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在月底以现汇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货款，货物送到甲方指定收货地址且经过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由甲方通知乙方按实际到货重量开具13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 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第四条　包装与运费：净水采购送到需方仓库，乙方承担运费。合同价格为含税净水承兑采购价格。铁桶包装不回收每吨加800元。
第五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 按甲方计划单送至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灌装产品以双方过磅磅单核对，合理损耗为千分之三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六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三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第七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八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起诉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九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(盖章)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电      话：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日    期：2024年1月5日

乙方(盖章)：天津市远丰化工产品贸易有限公司
电      话：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日    期：2024年1月5日 
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黄骅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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